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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就讀英語授課學程之外國學生修習通

識課程有所依循，參照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實施準則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外國學生，係經由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管道入學者。 

本要點所稱英語授課學程，係指當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所訂

定之全英文學系（學程），或有足夠英語文授課課程可滿足畢業需求之學系

及學程。 

一百十三學年起入學之外國學生，就讀前項英語授課學程者，適用本要

點；就讀其餘學系（學程）者，應依本校通識教育課程實施準則第五條修

習通識課程。 

一百十三學年之前入學之外國學生，不適用本要點，應依本校通識教育課

程實施準則第五條或學士班國際學程（International Undergraduate 

Program, IUP）華語文課修習認定通識學分辦法，修習通識課程。 

三、外國學生修習通識教育課程類別包含語文通識、一般通識及書院通識，三

類通識修習規定如下：  

（一）語文通識共九至十二學分，包括中國語文領域（三至六學分）及外

國語文領域（六學分）。 

（二）免修大學英文（一）及大學英文（二）者，應依本校大學英文修習

辦法，補足外文通識六學分。 

（三）一般通識及書院通識合計十六至十九學分，但書院通識至多採計三

學分。 

（四）得不受一般通識單一領域應修學分及核心通識應修課程規範，但應

修習二種以上不同領域或跨領域課程。 

（五）應修滿二十八學分始滿足通識畢業條件，超過之學分，不採計為畢

業學分。 

（六）修習通識課程架構及學分表如附件。 

四、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法令及通識教育委員會決議辦理。 

五、本要點經通識教育委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英語授課學程外國學生修習通識課程架構及學分表 

113 學年起入學之外國學生，就讀全英文學程或有足夠英語文授課課程可滿足

畢業需求之系所者，適用本要點。 

 

 
語文通識 一般通識（註 2） 書院通識 總學分 

9~12 13~19 0~3 28 

修習 

大學英文（一） 

大學英文（二） 

大學英文（一）（二）：6 

國文：3~6 
不分領域及核心課程：13~19 0~3 28 

免修（註 1） 

大學英文（一） 

大學英文（二） 

抵大學英文課程：6 

國文：3~6 
不分領域及核心課程：13~19 0~3 28 

備註： 

1 依本校大學英文修習辦法第三條免修大學英文（一）、（二）者，須依該法第

四條規定，以下列方式補足外文通識 6學分： 

(1) 修習兩學期同一語種，不同科目之大學外文課程。 

(2) 若前開課程不足 6學分，應向外文中心申請替代課程並核定同意，替代

課程包括： 

 外文中心開授之選修英文課程。 

 本校各院開設之英語授課課程，係指全校課程查詢系統中授課語言

別為英語之課程。 

 本校開授之英語授課學分學程（English Taught Program）之英語訓練

專班課程。 

(3) 英文系免修大學英文，但仍應以其他通識補足學分。如欲修習外文通

識，應修習外文中心開授之兩學期同一語種不同科目之「大學外文」課

程。 

2 「一般通識」不受單一領域應修學分及核心通識應修課程規範，惟應修習二

種以 上不同領域或跨領域課程。 

 


